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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10033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密市超化镇王村电厂西边有三个

煤场，三家煤场负责人分别是田国臣、张晓松、田

国文，三家煤场没有拆除到位，只是简单地覆盖

了一层土，随时可以开工生产。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密市超化镇王村电厂西边 3家煤场，负责

人分别是张晓松、张涛、张亚军，均无任何合法手

续，都被列入新密市 2017年 574家台账内“散乱

污”取缔企业，台账序号分别为 493号、497号和

494号。

田国臣、田国文真实姓名为：钱XX、钱XX，

家住新密市超化镇王村村核桃树窝12号，身份证

号分别为：41XXX、410XXX，此 2人分别是张涛

煤场和张亚军煤场的日常管理负责人。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13日，新密市超化镇人民政府、

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到达超化镇王村村，

分别对位于超化镇王村村 7组的张涛煤场、张亚

军煤场和位于超化镇王村村 10组的张晓松煤场

进行了现场检查。

1.关于三家煤场没有拆除到位问题

以上 3家煤场内均未见有生产设备、原料和

成品，已落实“两断三清”措施。

2.关于只是简单地覆盖了一层土，随时可以

开工生产问题

以上 3家煤场采用黄土覆盖，是为了下一步

实施撒播草籽进行控尘作业。

综上所述，此举报不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下一步，新密市政府要求超化镇、新密市环

境保护局加大巡查力度，杜绝“散乱污”企业出

现，严防死灰复燃。

问责情况：
无。

【二】
郑州市新密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10035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密市牛店镇花家店村 7 组申万顺养

鸡场，臭气难闻，蚊蝇滋生，污染环境。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申万顺养鸡场，位于新密市牛店镇花家店村7

组，负责人申万顺，62岁，残疾人，2000年建场，现

存栏蛋鸡2400只，为养殖专业户。该鸡场东面为

耕地和树林，西面约 10米有一闲置民房，鸡场距

西边村委约 60米，南面 3米为居民区，北面为耕

地。该鸡场建设有 2栋鸡舍，鸡舍面积约 260平

方米；建有 30立方米污水沉淀池、24立方米贮粪

场、62立方米干粪临时储存场、28.5立方米沼气

池。鸡舍污水由管道进入密封的储存池发酵后

还田利用；粪污在贮粪场堆积发酵后还田利用。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6月10日，新密市牛店镇人民政府、新

密市畜牧局、新密市环境保护局工作人员对申万顺

养鸡场进行现场调查。经查，养殖场内有气味，但

气味不大，蚊蝇不多，未发现有粪污外排现象。

2018年 5月 3日，新密市畜牧局曾接到该养

鸡场的信访举报，畜牧局迅速与牛店镇人民政

府、华家店村调查处理，经镇、村与当事人协调达

成协议，养殖户申万顺 2019年 5月 17日在此批

蛋鸡到龄淘汰后，不再在此地从事养殖，生产期

间必须确保粪污处理利用设施正常运行，及时处

理好粪污，做到日产日清，严禁外排及污染环境，

确保养殖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在养殖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从2016年

开始新密市畜牧局按照新密市委、市政府和有关

规定，认真履行了畜禽养殖废弃物综合利用指导

服务职责，统一印制下发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指

导通知书、指导养殖场签订粪污消纳协议、建立畜

禽粪污消纳利用台账、发放畜禽养殖户告知书，逐

场户讲解、指导，强化落实养殖场（户）主体责任。

综上所述，该举报基本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按照《农业部畜禽规模养殖场粪污资源化利

用设施建设规范的通知》（农办牧〔2018〕2号文

件）的精神，养殖场应根据要求建设与养殖规模

相配套的设施设备，并确保正常使用。该鸡场负

责人申万顺年龄大，又是残疾人，因养殖效益不

好欠银行几万元贷款，镇、村两级进行了调解，按

照 2018年 5月 17日签订的协议意见执行，2019

年 5月 17日此批蛋鸡到龄淘汰后，不再在此地从

事养殖，符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

于印发〈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方案〉的通

知》（中办发〔2018〕5号）中“三进三退”精神。按

照该场实际情况，夏天天热加之紧邻居民区，做

到粪污日产日清，粪污清理到贮粪场及时用塑料

棚布覆盖，及时做好场区和贮粪区域消毒灭源，

减少气味和蚊蝇滋生，与周边种植户实事求是签

订粪污消纳协议，及时进行消纳和资源化利用，

保持场区环境卫生干净整洁。

问责情况：
新密市畜牧局对分包牛店镇花家店村网格

人员郭富民处以通报批评处分。

【三】
郑州市新郑市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10037

反映情况：
郑州市新郑市辛店镇东南角新郑煤电有限

公司赵家寨煤矿后面的砖厂，每天运输煤渣时产

生扬尘，污染严重。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新郑市辛店镇东南角新郑煤电有限公司赵

家寨煤矿后面的砖厂名为新郑市宏基墙体建材

有限公司，负责人为许西民，主要产品是生产销

售多孔烧结砖。该公司于 2013年 1月 6日通过

郑州市环保局审批，审批文号：郑环然〔2013〕24

号。2014年 8月 15日通过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竣

工验收，验收文号：郑环然〔2014〕14号。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月 13日，新郑市辛店镇政府立即

联合新郑市环保局、新郑市大气污染防治督导组

对新郑市宏基墙体建材有限公司进行现场调查。

1.新郑市宏基墙体建材有限公司门前至运煤

公路之间的道路未整修之前，确实存在道路扬尘

的问题。新郑市辛店镇政府也多次对该路段道

路进行查看，但该路段属于煤矿塌陷区，因政策

原因不能对该路段进行整修，只能采取加大洒水

频次的方法最大限度减少道路扬尘。

2.2018年 5月，新郑市辛店镇政府在全镇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矿区周边企业环境卫生专项整

治行动。在此期间，辛店镇政府根据企业实际

情况对该厂制订了“一厂一策”治理方案。因新

郑市宏基墙体建材有限公司门前至运煤公路之

间的道路多为该公司人员、车辆通行，根据实际

情况，自愿负责对此路段进行整修。该公司投

资 30 万元对进厂东西路铺设水泥路长 400 米

（2018年 6月 4日完工），投资 117万元对进厂南

北路铺设沥青路 1000 米（2018 年 6 月 6 日完

工），并制订道路保洁制度，配备一辆洒水车对

道路进行清洁洒水作业，安排专人负责每天对

道路清洁洒水降尘，并做好记录和检查工作，减

少道路扬尘污染。

3.该公司对原材料运输车辆进行覆盖，车辆

冲洗设施运行正常，对进出厂区车辆进行自动冲

洗，最大限度减少运输环节产生的道路扬尘。

4.该公司由于厂区内部环境卫生打扫不到

位，未及时对道路清扫洒水，导致厂区道路运输

中容易出现扬尘污染。

综上所述，此举报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1.新郑市辛店镇政府将加强对新郑市宏基墙

体建材有限公司的监管力度，同时，责令该公司

在 2018年 6月 25日前对厂区已经破损的道路进

行重新硬化，立即对厂区内环境卫生进行整治，

做到物品归放整齐，道路不起尘。并加强对门前

至运煤公路之间道路的日常保洁和洒水工作，最

大限度减少道路扬尘污染。

2.新郑市辛店镇加强矿区周边企业环境卫生

整治，做好辖区内环境污染防治工作，打好环境

污染防治攻坚战。

问责情况：
新郑市辛店镇政府对新郑市宏基墙体建材

有限公司包厂村干部村委委员高爱香做出全镇

通报批评的处理，责成辛店镇鲁楼村村委向辛店

镇党委、政府做出深刻检查。

【四】
郑州市中原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10038

反映情况：
郑州市中原区桐柏北路与农业西路交叉口

东南边，一个院子里养殖家禽、狗，臭气难闻，噪

声扰民。向市长热线反映两年未解决。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举报问题位于桐柏北路与农业西路交叉口

东南一小院内，属郑州市中原区棉纺路街道办事

处朱屯村辖区。因朱屯村城中村征迁改造后，拟

规划道路暂未建设而形成的一片荒地，地块比较

隐蔽。朱屯村村民冯冬成在此处圈养征迁遗留

的家禽及宠物犬（有犬证）。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 年 6月 13日，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执法

局、棉纺路街道办事处主要领导带领相关工作人

员到现场进行核实查办。经查，现场发现鸡鸭犬

20余只，动物粪便清理不及时造成气味较大，给

周边邻居造成影响。棉纺路街道办事处曾多次

接到投诉，自2017年以来2次接到关于此案件的

市长热线投诉，相关人员现场进行了处置，要求

当事人整改。但当事人仅暂时转移所饲养家禽，

隐瞒、应付检查，检查组离开后，问题又反弹。

综上，该举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2018 年 6月 13日，郑州市中原区行政执法

局现场查看取证，并对当事人朱屯村民委员会六

组村民冯冬成依法制作现场检查勘验笔录，下达

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其立即整改。郑州市中原

区棉纺路街道办事处安排专人现场督促当事人

整改，清理所有家禽、宠物犬，并拆除铁丝网、鸡

棚等设施，彻底打扫院内卫生，安排车辆将垃圾

全部清运。2018年 6月 14日，棉纺路街道办事

处安排专业消杀公司进行消杀除味。目前，举报

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下一步，中原区将举一反

三，进一步完善热线投诉交办、整改、反馈、督察

工作机制，杜绝敷衍应付的情况发生。

问责情况：
已将案件移交中原区监察委处理。

【五】
郑州市城管委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110042
D410000201806110081
D410000201806110088
D410000201806110099

反映情况：

郑州市二七区南四环与华美石材路交叉口

向南 500 米左右，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经常排

放刺鼻的臭味，污染环境，最近两天变本加厉，臭

味更大了。

调查核实情况：
一、基本情况

该问题涉及郑州市固体废弃物综合处理中

心（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该中心位于郑州市

南郊二七区侯寨乡张李垌村曹洼东沟，距市中心

14公里。该工程于 1998年经省计委批复立项，

2003年 1月《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可行性研究

报告》获得了省计委的批准；2003年经市规划局

批复了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2003年 4月《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厂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书》得到了省环保局的批复；2004

年 5月省发改委批准了该项目的工程初步设计。

本工程采取卫生填埋垃圾处理工艺技术方案。

工程处理能力 2300吨/日。填埋场总库容 1573

万立方米，场区总占地面积 1280亩，设计使用年

限为22年。

本工程依照《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

程项目建设标准》进行建设，于 2004年 3月完成

了土地确界工作，根据工程的实际先行一期建设

工程。一期工程投资 16400万元，主要包括：进

场道路、环场道路（部分）、截排洪工程、填埋A、D

区（土方、人工防渗、导渗、导气工程）、调节池、储

液池、污水处理工程、计量监测设备及辅助工程，

于 2005 年 10 月投入运营。2012 年 7月开工建

设了填埋 E区，同年建成投入使用，C区 2015年

7月投入使用。

垃圾渗滤液处理系统（污水处理站）于 2005

年开工建设，按设计的排放指标，符合当时的《生

活垃圾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二

级排放限值。为了提高环境质量，根据郑州市创

建国家环保模范城的要求，2006年 12月对郑州

市垃圾综合处理厂污水处理站进行了升级改

造。在原处理系统基础上增加深度处理工序，建

设了膜处理车间，使出水达到《生活垃圾填埋污

染控制标准》（GB16889-1997）的一级标准。渗

滤液处理升级改造工程处理规模为300吨/日，总

投资3800万元，其中包括反渗透系统65m3/d、钠

滤系统 235m3/d及配套工程，总建筑面积 200平

方米。2007年建成试运行，2008年经环保验收，

2009年 6月正式投入生产。2015年由市公用集

团建成投运600吨/天的渗滤液扩建工程。

2014年 2月 28日由郑州新冠能源开发有限

公司实施沼气并网发电。

垃圾处理场自 2005年 10月运行以来，已运

行近 13年。生活垃圾设计日处理量为 2300吨，

随着城市框架的不断拉大及人口急剧增加，现生

活垃圾日进厂量5000余吨，已严重超负荷运行。

二、现场调查情况

2018年 6月 4日，郑州市城管局市容环卫管

理处韩云芳、石同勋、刘青山和王卫贤会同郑州

垃圾综合处理厂负责人王书砖和党元申对问题

所在地第一时间进行了实地排查走访。经过

对市垃圾综合处理厂垃圾渗滤液处理场区和

车间、对垃圾作业面现场、沼气发电现场和进

厂车辆查看，垃圾综合处理厂按照垃圾卫生填

埋规范进行作业，没有发现有违规的作业现

象；经与王书砖和党元申交流，郑州垃圾综合

处理场目前承担全市大部分生活垃圾的填埋工

作，由于进厂量大，为避开交通高峰期，比较集

中在晚上进厂，加之在气象扩散条件比较差的

情况下，作业现场会有一定的味道产生。针对

这一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应对，力争将这一影

响减到最低。

综上，该问题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场立即加大除臭力度，

每日进行 8次除臭、2次消杀作业，确保全覆盖、

无死角，有效减少恶臭对大气影响，使异味降至

最低。同时对异味给周围居民造成的影响表示

歉意。

（一）郑州市垃圾综合处理场针对异味采取

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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